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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643 次會議 

民國 108 年 3 月 14 日 

  討論事項（二） 

法務部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 149 條、第 150 條修正草

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等審查整理竣事，擬由院函請司法院

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請核議案。 

 說明： 

一、 法務部函以，近日來各地方迭發生多起街頭聚眾鬥

毆、滋事、暴力等情事，危及公共秩序與民眾生活安

全，造成社會不安，為維護社會治安與人民於公共場

所之安全，本部爰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 14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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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0 條修正草案，擬由院函請司法院會銜送請立法

院審議。 

二、 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司法院、內政部、法務部、

交通部、財政部、衛福部、勞動部、本院農委會、環

保署及各直轄市政府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

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第 149 條：有關「公然聚眾」修正為「於公共場所

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以及修正聚眾

者經該管公務員命令二次不解散者之處罰要件；罰

金提高為 8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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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150 條：增訂「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

他危險物品」及「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危險」

兩項加重處罰要件，並得加重其刑至 2 分之 1；罰

金提高為 10 萬元以下。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

由院函請司法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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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百五十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中華民國刑法（下稱本法）於二十四年一月一日經國民政府制定公

布，並自二十四年七月一日施行，期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ㄧ次係於一
百零七年六月十三日修正公布。鑑於聚集三人以上之人於公共場所或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施強暴脅迫案件增多，對於社會秩序安寧之危害大幅提
高，就妨害秩序罪章有檢討修正之必要，爰擬具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條、
第一百五十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將「公然聚眾」之要件改為「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

三人以上」，並酌作罰金刑調整。（修正條文第一百四十九條） 
二、將「公然聚眾」之要件改為「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

三人以上」，並增訂危險行為態樣之加重處罰，另酌作罰金刑調
整，並增列不罰及減輕刑責條款。（修正條文第一百五十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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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百五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百四十九條 意圖

為強暴脅迫，於公共

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

命令二次，而不解散

者，在場助勢之人處

六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八萬元以下罰

金。首謀者，處三年

第一百四十九條 公然

聚眾，意圖為強暴脅

迫，已受該管公務員

解散命令三次以上，

而不解散者，在場助

勢之人處六月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三百

元以下罰金。首謀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一、隨著科技進步，透

過社群通訊軟體(如

LINE、微信等)進行

串連集結，時間快

速、人數眾多且流

動性高，不易先期

預防，致使此等以

多數人犯妨害秩序

案件規模擴大，亦

易傷及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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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下有期徒刑。 二、惟現行條文中之「

公然聚眾」，司法

實務認為必須於「

公然」之狀態下聚

集多數人，始足當

之。是以，現實生

活中以社群通訊軟

體(如 LINE、微信

等)進行串連集結者

，即不屬之。亦有

實務見解認為，「

聚眾」係指參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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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人有隨時可以

增加之狀況，若參

與之人均係事前約

定，人數既已確定

，便無隨時可以增

加之狀況，自與聚

眾之情形不合(最高

法院二十八年上字

第六二一號判例、

九十二年度台上字

第五一九二號判決

參照)。此見解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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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狹隘，學說上

多有批評，爰有修

正之必要。 

三、聚集多少人始屬「

聚眾」，恐生疑義

，審酌三人以上在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實施強

暴脅迫，就人民安

寧之影響及對公共

秩序有顯著危害，

是將聚集之人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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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三人以上。另

調整文字，並將此

等三人以上之人聚

集之場所，明定為

「於公共場所或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

，強調此係指三人

以上之人在公共場

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聚集，包括自

動與被動聚集之情

形，亦不論是否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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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約定或隨時可

增加均屬之，以與

現行條文區別。 

四、為順利掌控聚眾現

場情況，迅速使公

共秩序恢復平穩，

爰將解散命令「三

次以上」修正為「

二次」，以符實需

。 

五、提高罰金刑，以符

合罰金刑級距之配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43
次
院
會
會
議

6B
30
B1
BF
F2
B1
66
8D



 7 

置。 

第一百五十條 意圖為

強暴脅迫，於公共場

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聚集三人以上，而

施強暴脅迫者，在場

助勢之人，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十萬元以下罰金；首

謀及下手實施者，處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第一百五十條 公然聚

眾，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強

暴脅迫者，處六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一、修正現行「公然聚

眾」並增列意圖要

件，修正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一百四十

九條說明一至三。

倘三人以上之人，

係為意圖施強暴脅

迫而於公共場所或

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聚集，進而實行強

暴脅迫(例如：鬥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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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項之罪，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

而攜帶兇器或其

他危險物品犯之

。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

交通往來之危險

。 

犯前二項之罪，

、毀損或恐嚇等行

為)者，不論是對於

特定人或不特定人

為之，均已造成公

眾或他人之危害、

恐懼不安，應即該

當犯罪成立之構成

要件，以符保護社

會治安之刑法功能

。另提高罰金刑，

以符合罰金刑級距

之配置，並酌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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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或受該管公務員

制止命令而當場停止

其行為者，在場助勢

之人，不罰；下手實

施者，得減輕其刑。 

字及標點符號修正

，將現行條文列為

第一項。 

二、實務見解有認行為

人目的係在另犯他

罪，並非意圖妨害

秩序，除應成立其

他相當罪名外，不

能論以妨害秩序罪

。然本罪重在安寧

秩序之維持，若其

目的在犯他罪，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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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他罪處罰，然

若行為人就本罪之

構成要件行為有所

認識而仍為本罪構

成要件行為，應仍

有本罪之構成。 

三、參考我國實務常見

之群聚鬥毆危險行

為態樣，慮及行為

人意圖供行使之用

而攜帶兇器或者易

燃性、腐蝕性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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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於車輛往來

之道路上追逐，對

往來公眾所造成之

生命身體健康等危

險大增，破壞公共

秩序之危險程度升

高，而有加重處罰

之必要，爰增訂第

二項。 

四、為有利於主管機關

掌控實施強暴脅迫

現場情況，迅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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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安定秩序，防止

法益侵害擴大，爰

參考瑞士刑法第二

百六十條第二項，

增訂第三項不罰及

刑事責任減輕之規

定。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43
次
院
會
會
議

6B
30
B1
BF
F2
B1
66
8D


